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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3月23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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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7073期

浙江销售额3101252元，返奖额1090020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2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167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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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73期 投注总额：5287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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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4.0398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3月2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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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3520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32期
全国销量:346410188元 浙江销量：2714884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宁波、温州各1注），29注二
等奖（绍兴9注，宁波5注，杭州、湖州、丽水各3注，
台州、温州各 2注，嘉兴、衢州各 1注）。奖池累计
6.0991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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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于2016年9月1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4版刊登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序号第
18项“杭州富申日用品有限公司”需更正“担保人”信息，更正后的内容为“沈佳丹、王
衎、杭州华诚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华东钢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方式：0571-8502081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0571-85373720）

2017年3月23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补正公告

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委
已受理申请人徐晋月、杜剑、曹静、魏鑫、周志
桐、金梅霞、汪静容、沈宇佳、靳盼盼、董剑波、
江佳奇、唐涛、李知、李矿野、黄兴隆、项秋伟、
钟建新、王碧升、余晓燕、黄腮俊、毛琳芬、陈
斌、刘培华等23人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
案，案号为上劳人仲案字〔2017〕第 081 号。
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
据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依法公告送达
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7 年 4
月19日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
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周锋、叶倩莹、王晓杰、王怡妮、孔令
红、余乃璇、单晓颖、王小琴、林飞飞、许迎等
10人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上
劳人仲案字〔2017〕第081号。因向你邮寄送
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证据及开庭通知
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向你依法公告送达上述仲裁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
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7 年4月18日下午
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
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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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吉武：
我局对你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在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路437号杭州开

心大药房有限公司给顾客开具处方，开展诊疗活动的处罚决定已于2016年7月20日在浙江法
制报向你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编号：杭西卫医罚[2016]4008号）。至今你尚未
履行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和没收非法所得人民币贰仟壹佰捌拾壹元壹角壹分的行政处罚决
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的催告书送达你，2017年3月9日我局用邮寄
方式向你送达催告书，退件标注收件人拒收，我局现依法催告公告。现要求你自收到本催告之
日起十日内将非法所得人民币贰仟壹佰捌拾壹元壹角壹分、罚款人民币柒万元整和加处罚款
人民币柒万元整缴至中国建设银行所属杭州市各网点。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249号联
强大厦A座9楼杭州市西湖区卫生监督所进行陈述和申辩，联系电话：0571-87207177。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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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受有关单位委托，于2017
年4月6日下午14时30分在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
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拍品。

一、拍卖标的物：
1、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4）杭桐执委字第37-3、38-3号

执行裁定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支行的房产权利
【桐庐县分水镇东溪工业园区的工业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属
物（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50558 平方米，证载建筑面积合计
24835.97平方米）】。起拍价3070万元，参拍保证金200万元。

2、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大唐苑9幢2单元601室房产【证载建筑
面积150.55平方米】。起拍价1475500元，参拍保证金10万元。

3、公安机关罚没手机、电子秤等一批（详见处置清单），起拍价

660元，参拍保证金300元。
上述标的设有保留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
二、展样、咨询及报名：即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5 日下午 16 时

前（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相关资料。符合竞
买条件的竞买者凭有效证件须于 2017 年 4 月 6 日上午 11 时前向
本公司指定帐户【账户：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杭州市建行高新支行：账号：3300 1616 7350 5001 3345】
交纳参拍保证金后凭保证金收据办理报名竞买手续（参拍保证
金不计息）。

三、咨询、报名地点及联系方式：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
1106室，钟先生 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四、监督电话：杭州市工商局上城分局（0571）8782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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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5125号
陈德佑：本院受理原告柴爱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柴爱芬申请撤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512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33号

劳春华：本院受理原告周立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32号

李斌：本院受理原告周立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68号

梁钱杭：本院受理原告冯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56号

刘祁：本院受理原告孙海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
民初39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46号

沈剑锋、钟秋明：本院受理原告赵晓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95号

谢明：本院受理原告洪冬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
民初45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749号

浙江浙联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老百姓大
药房连锁（浙江）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
日上午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96号

朱洲：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
民初39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87号

浙江德莱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公司及缪伟杰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66号

戴平、陈琼：本院受理原告陈新波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支付利
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97号

杭州丰泽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绿城
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6097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丰泽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费27857.78元，并支付自2016年7月5日起至款清
之日止，以未支付的物业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
准计算的违约金；杭州丰泽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能耗费6555.81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52号

杭州雷宇得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63号

杭州荣鼎奕盟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西湖保安服务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缺席
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61号

杭州舒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诉你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106民初66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738号

龙彩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西湖茶叶市场绿源茶
叶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33号

王孝传、陈德生、王根兰、临安兴农担保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
被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被
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24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66号
项丽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33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841号

袁凤梅、马建利：本院受理原告徐应松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770000
元、支付利息569800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24号

詹秀勇：本院受理周伟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9424号民事判决书。詹秀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周伟强借款本金108000元、支付逾期利息
12366元（利息已计算至2016年8月19日），本息合计
120366元；并支付自2016年8月20日起至主债务履行
完毕之日止，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8%计算
的其余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45号

赵东俊、赵淑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
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664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53号

浙江纸视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551号

张杰强：本院对原告张东明与你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4551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77号

徐清娒：本院对原告张妙忠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
初 5077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23号

成红良：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民初442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25号

隋立新：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442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45号

杭州思宁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台德超与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4945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514号

毛怀明：本院对原告杭州财人汇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
4514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259号

宣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魏宏玲诉被告宣丽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6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887号

黄小洪：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雪英与被告黄小洪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28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353号之一

缪春爱：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雪清诉被告林小陈、
缪春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1335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57号

王小青、吴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广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汉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王小青、吴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4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8662号

王小青、吴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广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汉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王小青、吴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14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359号之一

吴秀文：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雪清诉被告陈成志、
吴秀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0 民 初 13359 号 之 一 民 事 裁 定 书 及
（2016）浙0110民初1335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361号之一

吴秀文：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雪清诉被告陈成志、
吴秀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10 民 初 13361 号 之 一 民 事 裁 定 书 及
（2016）浙0110民初1336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213号

徐金华：本院受理原告夏少正诉被告陈远铭、徐
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421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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